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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订原因
我县2017年制定的《关于印发襄城县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襄政〔2017〕24号）文件已超过期限，不再实施。根据县委、县政府要求，为有效遏制我县中心城区及周边违法占地、违法建设行为，执法人员对我县中心城区内的个人建房进行了严格管理，有效遏制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行为，实现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精细化。但在日常执法巡查中，发现城区个人住房建设（特别是城中村）建房需求大（主要原因是因个人住房年久失修需重建及其他原因急需建房等），为解决群众建房难，审批难的问题，保障中心城区居民的合法权益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需要重新修订襄城县中心城区个人建房管理办法。
二、修订的政策依据
修订的主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河南省县城规划建设导则》的通知）豫政办【2016】213号文件以及参照原《关于印发襄城县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襄政〔2017〕24号）文件。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新修订的襄城县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相比原管理办法，一是对管理范围进行了调整。根据新的国土空间规划，城市规划区由原来的区域调整为最新的城市中心城区范围，增加了开发区南园区和山头店、紫云镇部分区域。二是增加了中心城区个人建房的土地手续和建筑风貌管控要求，同时，加强了批后管理等内容。



